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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 114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以下簡稱核後端基金)114 年度預算案編

列基金來源 423 億 8,185 萬 7千元，基金用途 79億 9,064 萬 9千元，

本期賸餘343億9,120萬8千元，較113年度預算賸餘增加140億6,879

萬 3千元（增幅 69.23%）。謹就核後端基金 114 年度預算案評估如下： 

三、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選址作業及中期應變方案已推動多

年，尚無實質進展，允宜持續加強溝通說明，俾利後續執行 

核後端基金 114 年度預算案於「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

畫」科目編列 1 億 1,197 萬 6 千元，係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以下簡稱低放選址條例)辦理公投及選址

調查等工作，以及因應核能安全委員會1(以下簡稱核安會)之要

求，規劃興建中期暫時貯存設施作為最終處置之應變方案等相關

經費。經查： 

(一)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規劃，分為「選址」、「建造」、

「運轉」與「封閉監管」4個執行階段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於 93 年 1 月 16 日經主管

機關核備，依其階段性目標與任務規劃，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作業概分成：「處置場選址階段」、「處置場建造階段」、「處

置場運轉階段」與「處置場封閉監管階段」等 4個階段。 

(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候選場址選址作業，歷時逾 10年

仍無進展 

低放選址條例於 95 年 5 月 24 日公布施行，明定核安會為

主管機關，經濟部為主辦機關，應成立處置設施場址選擇小組

(以下簡稱選址小組)，執行選址工作。嗣經濟部會商主管機關

同意，指定台電公司為選址作業者，應依條例規定提供選址小

                      
1 原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配合核能安全組織法 112 年 6 月 21 日制定公布，自
112 年 9 月 27 日改制降編為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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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有關處置設施選址之資料，並執行場址調查、安全分析、公

眾溝通及土地取得等工作。 

據台電公司說明略以，該公司於 95年 10 月 31 日研提「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址計畫」草案陳報經濟部送

請選址小組審查，於 96 年 6 月 20 日獲核定。99 年 9 月 1 日選

址小組第 15 次會議票選出「臺東縣達仁鄉」、「金門縣烏坵鄉」

等 2處潛在場址，台電公司嗣依選址小組第 16次會議結論修訂

「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經濟部於 100 年 3 月 29 日依法將

「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公開上網及陳列，於 101 年 7 月 3

日核定公告「臺東縣達仁鄉」、「金門縣烏坵鄉」兩處建議候選

場址，並於 101 年 8月 17 日函請候選場址所在之地方政府受託

辦理公投選務工作，惟地方政府未予同意受託辦理公投選務工

作2，爰迄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候選場址選址作業，尚

無重大進展。 

(三)為因應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選址作業未能順利進

行，另規劃興建「中期暫時貯存設施」應變方案，惟研議多年

仍未定案 

核安會鑑於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選址作業未能順

利進行，於 103 年 1月 17 日函請經濟部督導台電公司提出替代

應變方案。核後端基金初步規劃「中期暫時貯存設施計畫整體

計畫」內容概分為選址(約 3~5 年)、設計(約 5年)、興建(約 10

年)、營運(約 45 年)、除役(約 4 年)等工作階段，整個生命週

期期程約 64年。 

嗣因考量「中期暫時貯存設施」屬核廢料貯存管理重大議

題，核安會要求將中期暫時貯存設施案提送經濟部轉行政院國

                      
2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第 3 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
下：…六、候選場址：經當地縣（市）公民投票同意之建議候選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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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發展委員會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3(以下簡稱非核小組)研

議，尋求最佳可行方案，並依研議結果修正本應變方案後，再

提報核安會4。惟自 106 年首度提交非核小組研議，迄今已經非

核小組會議數度討論(詳表 1)，仍處研議階段，尚未能執行場址

調查、環評、公眾溝通與設施之設計等後續作業。 

表 1  歷次非核小組會議討論「中期暫時貯存設施」情形一覽表 
日 期 討 論 情 形 

106.05.03 台電公司報告「核廢料處置現況說明」，內容包含「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經討論後，主席裁示：「關於低
放、集中式貯存或最終處置場的選址程序，都面臨民眾如何參與選
址才能符合民主及效率，未來若透過修法或立法來解決問題，須尋
求社會最大共識，也是最正當的程序。」 

107.01.22 主席說明略以：「…現階段應優先辦理尋找可存放 50 至 100 年及可
控管的集中式中期貯存場，這或許比較容易達成。」會議討論後，
主席裁示：「下次會議討論題由台電分析集中貯存場並提出構想，
另諮詢委員亦請提出建議場址，一併於下次會議中討論。 

108.03.15 台電公司報告「我國推動集中式中期貯存場之規劃與展望」，主席
裁示：「今天會議共識為推動興建『放射性廢棄物中期暫時貯存設
施』，請台電公司依據簡報所提規劃方向及建議積極辦理並展開溝
通，至於具體內容，可再進一步討論與規劃。另中期暫時貯存設施
可暫不強調『集中式』此一名稱，以保留彈性，將來規劃時若有需
要，也可考慮將高、低放分開處理。」 

109.12.25 「非核小組」第 5次會議，台電公司報告「核電廠除役與後端營運
現況報告」，內容包含「(集中式)中期暫時貯存設施辦理現況」。 
主席裁示：請台電公司下次報告中期暫時貯存設施場址所需地質條
件與選址程序或原則，俾利小組討論。 

112.02.10 非核小組以國續專字第 11200021580 號函知核安會略以：已就低放
核廢料解決方案召開多次會議討論，目前方向為推動中期暫存設
施，符合核安會與台電公司規劃方向，至於選址等相關推動細節，
將持續依據台電公司溝通結果並視議題必要性，伺機安排於本小組
會議討論。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提供。 

(四)因候選場址尚未選定，又中期暫貯應變方案迄未定案，影響

後續執行，致近年預算執行皆未如預期，允宜加強溝通與政策

                      
3 為強化國人互信，共同研議未來台灣能源轉型之問題，做好非核家園之配套準
備，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106 年設立「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協調
推動核廢相關議題。 

4 參 106 年 1 月 14 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低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計畫替代/應變方案之具體實施方案」及「蘭嶼貯存場遷場規劃報告」審
查會議紀錄結論第(一)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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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說明，俾利計畫推動 

據台電公司提供資料，本計畫 108 至 113 年 7 月底預算執

行率介於 31.28%至 75.26%間(詳表 2)。據說明原因略以，由於

地方政府婉拒配合辦理公投選務工作，致未選定候選場址，爰

無法辦理後續可行性研究、環評等業務，目前持續辦理地方溝

通，以爭取地方政府與民眾之支持；並由「非核小組」持續討

論中期暫存設施之具體規劃與內容。爰此，允宜加強計畫廣宣

與溝通說明方案之內容，以利相關作業之後續推動。 

綜上，核後端基金 114 年度賡續編列「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計畫」1億 1,197 萬 6千元，惟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之選址作業推動 10餘年仍無進展，又中期暫貯應變方案研議多年

亦尚無定案，允宜持續加強計畫廣宣及與公眾溝通說明內容，俾

利計畫之後續推動。 

表 2 108 至 114 年度「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預算編列及執

行情形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年度 114年度 

預算數 310,342 234,899 243,544 320,701 118,991 98,707 111,976 

決算數 97,081 176,785 142,750 132,772 75,927 35,385  

預算執

行率 
31.28 75.26 58.61 41.40 63.81 35.85 

 

說    明：表列 113 年度決算數為 1至 7月執行數。 
資料來源：核後端基金提供。 


